
技术改造倍增专项常见问题解答
备注：下述问题以目前审核标准予以解答，后续如根据实际情况对审核标准予以调整，

将以最新审核标准为准，以下解答仅供参考。

一、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系统网址是什么，需提前多

久进行项目备案，如项目实施与备案时，需准备哪些材料，

办理时限是多少个工作日，备案表需如何领取？

答：申报企业技术改造扶持计划（下设 6 个资助类别）

的需按《深圳市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管理实施办法》（深

经贸信息规〔2017〕3 号）（以下简称《备案管理办法》）规

定在市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系统中完成项目备案。

① 企 业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备 案 系 统 网 址 是 ：

http://jgxmdj.szjmxxw.gov.cn/Client/Login.aspx，另可从

我委官网首页-主题服务-专题专栏的“技改项目备案”快速

通道登录。

②关于承诺备案制具体说明：根据《管理实施办法》，

项目备案采取承诺备案制，无须备案管理部门审核确认，项

目备案修改也无须审核确认，备案管理部门收到申请表规定

的全部信息即为备案。即项目建设单位在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备案系统填写完整项目信息，提交成功后即备案成功，企业

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③关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时间节点：项目建设单位

在在项目实施前即应在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系统中进行

项目备案，而不应是在申请资金事项前才进行备案。

④关于技术改造项目备案办理时限：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http://www.szjmxxw.gov.cn/xxgk/xxgkml/qt/tzgg/201704/t20170429_6185327.htm


备案实行即来即办，备案全程网上办理，不需递交任何纸质

材料，不需要后台人工审核，只需网上如实填写项目基本情

况、项目投资情况、项目设备清单、项目建成后经济效益等

信息，提交成功后即备案成功。

⑤关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变更申请：根据《备案管理办

法》，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办理项目变更、竣工、撤消或注

销手续。项目规模、内容、投资等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项

目建设单位应于变更事由发生 30 日内通过“企业技术改造

项目备案系统”自行更改，变更也不需要后台人工审核，提

交成功后即备案变更成功。

⑥关于备案证有效期限：《深圳市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

案表》自备案之日起 2 年内有效，项目备案后 2 年内未正式

开工建设的，原备案表自动失效。

⑦关于备案表打印及盖章：备案成功后，企业可自行在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系统打印备案表，备案表上有备案文

号水印和查询二维码，无需加盖公章。

⑧关于企业信息数据安全：所有企业数据信息等详细资

料都将进行严格保密，未按照法定程序任何部门和个人均不

可对外公布企业详细信息，保护企业利益，企业可自行在备

案系统或备案证上的二维码查询项目信息。

二、备案项目与资金申报项目是什么关系，备案项目投

资额是否必须与申报资金项目投资额一致？



答：备案的项目建设内容应是项目已经实施和预计将要

开展的所有建设内容，而不应只将申报资金的部分投入进行

备案。备案与资金申报的项目建设内容应为包含关系，备案

的项目内容应涵盖资金申报部分，即备案项目投资额应不小

于申报资金项目投资额，资金申报部分的投入实际应为备案

项目上一年度可纳入资助范围的技术改造投入（具体资助期

间以最新发布的申请指南为准，下同）。

举例说明：情形一，技术改造项目 A 的项目建设期为

2016.12-2018.12，即备案时要将 2016.12-2018.12 期间所

有的建设内容进行填报，2018 年度申请技术改造项目资助时，

可用这一项目备案号来申请 2017 年度的投入资助，下一年

再申请 2018 年度的投入资助时可用同一项目备案号，不需

再另行备案。

情形二，同一企业同时开展两个技术改造项目建设（项

目 投 入 不 存 在 重 复 ）， 项 目 A 的 项 目 建 设 期 为

2016.12-2018.12，项目 B 的项目建设期为 2017.3-2019.12，

即可将项目 A 和 B 分别进行备案。2018 年度申请技术改造项

目资助时，申请资金时可将该企业上一年度的技术改造投入

（即项目 A 和 B 中 2017 年度的投入）汇总填报，项目备案

号填写两个的项目备案号。

三、项目已在市发改委社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管理系统

中已备案，是否还需要在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系统中备案，

市统计局是否会重复统计投资数据？

答：社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管理系统跟企业技术改造项



目备案系统属于不同的备案系统，分属市发改委和市经贸系

统管理，如已在社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管理系统中备案，仍

需在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系统中备案，上述两个系统不会

自动向统计系统报送项目投资数据，项目投资数据为项目建

设单位自主在统计系统中进行填报，因此不会导致同一投资

数据重复统计的情形。

四、申报项目投资额是含税金额吗？项目实施期应如何

确定？如发票已开，但款项未支付完成，是否可将发票不含

税金额

答：投入金额为不含税金额：项目申报单位取得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可抵扣进项税额（不可抵扣的除外），不论是否

发生实质抵扣，均予以剔除，均不计入投资或费用支出，即

申报项目投资额为不含税金额。

以发票时间为投入时间的确认依据：对项目建设期或实

施期有明确年、月、日规定和要求的，发票时间应当在规定

的建设期或实施期内，即以发票时间为资助时间的确定依据，

超出建设期或实施期的发票，不予以确认。

发票已开具未付款部分不予确认：截至申报截止日，已签

订合同或取得发票但未支付的费用支出，不予以确认。即发

票时间在资助期间，截至申报截止日，已支付的部分纳入资

助范围，未支付部分不纳入资助范围。

五、普惠性技术改造投资补贴项目如何叠加申报其他项

目，是否与“不存在多头申报或与有关市级财政性资金资助



项目存在重复的情形”相违背？

答：企业技术改造扶持计划下设 6 个资助类别，分别是

①技术改造投资补贴项目（普惠政策）、②技术装备及管理

智能化提升项目、③重大项目奖补、④产业链垂直整合项目、

⑤技术改造投融资补贴项目和⑥上市公司本地改造提升项

目。为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根据《深圳市关于实施技术改造

倍增计划扩大工业有效投资的行动方案（2017—2020 年）》

（深府办〔2017〕22 号） “以普惠方式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投资补贴；允许技术改造普惠性投资补贴政策与其他资金计

划实施政策叠加”，因此《操作规程》中明确规定同一企业

在申报普惠政策资助类别①后可以就同一项目或同一笔投

入叠加申报资助类别②至⑥中任一项（只能叠加一项），仅

此扶持计划支持叠加申报，其他不支持，且不允许与市级其

他财政资金资助重复。

采取叠加申报方式，既可保证所有上年度有技改投入的

企业均可获得 10%的资助基础上，又可针对项目的不同层次

予以更高资助比例的资助，鼓励企业向更高层次、更新技术、

更高水平的技术改造梯次提升。

举例说明：一个企业以技术改造项目 A申报资助类别①，

如所申报项目也符合资助类别②至⑥中②的申报条件，可以

再以项目 A 再去申请资助类别②。如都符合资助条件，则可

同时获得技术改造投资补贴 10%和资助类别②技术装备及管

理智能化提升 20%的资助，即资助比例可高达 30%。注意，

不可以是资助类别②至⑥中互相叠加，仅允许①叠加②至⑥

中任一项。同时无论是否叠加申报，资助类别②至⑥仅可申



报一项。

六、企业是在深圳注册的，但工厂或设备已迁移至外地，

发票还是开给深圳公司，是否符合申报条件？

答：申请技术改造倍增专项资助，需同时满足以下两点

条件：一是申报单位须是在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下

同）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事业单位，二是申报项目实施地须在

深圳市。专项审计环节需核查设备是否在项目建设地，并正

常投入使用，当工厂或设备已迁移至外地，即不符合项目实

施地在深圳市这一申报条件。

七、设备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购置的，是否可以申报按

设备购置额一定比例予以资助的技术改造投资补贴和技术

装备及管理智能化提升等资助类别？

答：申报按设备购置额一定比例予以资助的，项目投入

如包含融资租赁设备，分期款付的设备（设备发票时间符合

资助时间范围），企业已支付的设备首期款及已支付的设备

本金部分可计入项目投入核算范围，利息、保险费、保险费

等不纳入核算范围。对于部分融资租赁公司开具的发票未清

楚载明设备型号、设备本金和利息金额（如单纯填写 “融

资租赁费用”）等情况，租赁设备的本金和利息应可根据设

备购销合同、租赁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等审核确认。发票

联质押在银行、设备租赁公司等其他机构的，可由企业短期

借出，由会计师事务所加盖审核章、留存复印件再归还。



举例说明：如设备 A 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购置的，可以设

备 A 去申报技术改造投资补贴项目，同时可叠加申报技术改

造投融资项目，融资租赁补贴按“先付后贴”方式实施，即

只对企业已支付融资租赁费用部分予以补贴。

融资租赁补贴计算方式：融资租赁补贴金额=融资租赁

额度×5%×补贴年度，补贴年度从合同约定租赁时间开始计

算，最长不超过三年。

八、什么样的项目才可以申报重大项目奖补？

答：申报重大项目奖补的前提条件是项目须进入市重大

工业项目库管理，经报请市推进工业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通过后列入《市重大工业项目名录》。入库条件具体请查看

《深圳市重大工业项目库管理办法》（深经贸信息规〔2018〕

5 号）。

九、请举例说明企业技术中心扶持计划中关于申请提出

日期和资助时间的计算方法？

答：计算企业技术中心扶持计划的申请提出日期和资助

时间均以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日期（即 T 日）为基准，T 日

指市经贸信息委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文件的发文日期。假设 T

日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则申报组建项目必须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提出，资助时间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至企业提

出申请之日止，最长计算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申报提升项

目必须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后提出，资助时间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至企业提出申请之日止。

http://www.szjmxxw.gov.cn/xxgk/xxgkml/qt/tzgg/201804/t20180418_11772211.htm


十、填报资金申报系统时还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填报资金申报系统时还应注意以下七点：

①项目名称不规范：一般不得采取扶持计划的名称作为

申报项目名称，项目名称根据项目实际实施内容进行命名，

范围不宜过大或过小。

②数据前后不一致：项目投资额与设备清单中的设备总

投资额不一致，购置设备和项目关联度不大等。

③资金申请提交不及时：因资金申报系统到受理截止时

间后无法修改再提交，建议应至少提前申报截止日 3 个工作

日提交申请，预留时间进行网上预受理，避免因申报材料不

完善等未达到申报要求被退回而无法再修改提交。

④联系方式不完善：填报的项目联系人和项目负责人不

是具体经办人，对项目情况不熟悉；不按要求填写座机和手

机号或填写的电子邮箱有误，导致无法通过政务平台短信或

邮件通知到申报单位，无法直接联系到项目联系人。

⑤重要内容缺失：项目建设内容和目标效益等不清晰，

不按要求如实填报资金申请书；年度审计报告、设备清单、

项目备案表等重要附件缺失。

⑥申报前应核查需验收项目的验收情况：项目验收按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财政专项资金项目验收

管理暂行办法》(深经贸信息规〔2018〕1 号)执行，申报前

请核查申报单位已获资助需项目的验收情况。

⑦申报材料保管：应妥善保管申报材料，若获得项目资

助后，后续将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和审计局抽查审计。

http://www.szjmxxw.gov.cn/xxgk/xxgkml/zjxx/qtzjxx/201801/t20180125_10749178.htm
http://www.szjmxxw.gov.cn/xxgk/xxgkml/zjxx/qtzjxx/201801/t20180125_10749178.htm

